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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我院开展的“互联网+护理服务”项目合法合规、风险可控，保障我院执业护士的合法权益，亟须由我院作为投保主体，统一为参与该项目的护士购置医疗执业保险。主要参数如下：
一、保险方案
（一）参保对象：我院在平台注册、提供上门护理服务的执业护士，覆盖人数为285名。
（二）投保期限：1年。
（三）投保内容：
保险方案应包括职业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
1.医疗责任险：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上门提供指定的服务时，由于过失造成被服务人的人身伤亡。
赔偿限额（每人每次事故）：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0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1000元。
责任判定：医疗责任以法院判决、司法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医调委调解为依据进行判定。对于事实清晰、责任明确的小额赔偿案件（例如单案预估赔付金额低于5000元），可由保险公司、医院及患者（或家属）三方协商达成书面协议确认。
2.意外伤害身故残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提供护理服务过程中或直接往返于医院与服务地点途中，因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意外事故）直接导致身故或残疾。
赔偿限额：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万元。
伤残鉴定：残疾程度评定以《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为准。需由二级甲等及以上公立医院出具诊断证明，必要时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3.意外医疗费：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上门提供指定的服务时，在服务场所或往返途中发生的上述意外事故。
赔偿限额：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万元。
医疗费用界定：指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诊疗所产生的，符合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合理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应承担医保范围外合理必要的急救、治疗费用的合理部分。
4.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身故残疾：在保险期间内，上门医护人员在提供护理服务或上门途中乘坐营运交通工具发生的意外身故残疾。
赔偿限额：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万元。
事故证明：需提供交警部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或承运人出具的事故证明文件。
5.其他：保险公司根据上门护理服务的工作范围，提供其他附加保险或增加责任限额。
（四）保险时效要求
1.出单时效：中标保险公司应在合同生效日起3个工作日内，为全体被保险护士出具正式的团体保险单及个人保险凭证。
2.报案时效：发生保险事故后，医院或被保险护士应在知悉事故后24小时内通知保险公司。对于医疗责任险潜在索赔，应在发现可能导致索赔的情况时立即通知。
3.理赔响应：保险公司在接到报案后，应在2小时内首次响应，指导理赔流程；在收到齐全的理赔材料后，对于索赔金额清晰、责任明确的案件，应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理赔决定并支付赔款；对于需调查或鉴定的复杂案件，应定期向医院通报进展，原则上整个理赔周期不超过60日。
（五）以上以上各项保险责任相互独立，互不冲抵。若同一事故符合多项责任赔付条件，除另有约定外，可分别申请理赔。
二、公司资质要求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具有经营医疗责任保险资格的保险公司。
三、招标限价2.00万元
四、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公司依据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向医院出具符合医院财务管理要求的等额正规发票，医院在收到合法费用发票后年度一次性支付。
五、同等报价处理原则
评标以保险服务方案更优者优先，在同一保障项目下，保险赔偿限额更高者、险种覆盖范围更全者优先。
六、违约处理
（一）若保险公司无正当理由，未能在合同约定的保险生效日期前出具正式保险单（保单）及保险凭证，每逾期一日，应向医院支付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三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医院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保险公司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
（二）在保险期间内，因保险公司原因导致被保险人的合法理赔请求无法按保单条款获得及时、足额赔付，经医院书面催告后30日内仍未妥善解决的，医院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可视情节严重程度要求支付合同总金额10%-20%的违约金。
（三）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保障范围、赔偿限额、免赔额等实质性内容与投标承诺及合同约定不符的，视为根本违约，医院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其返还全部已支付费用，并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



